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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1300多万职工“钱袋子”！

央企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出台
新华网消息 国务院国资委16

日公布《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
法》，对央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
理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2019年
办法将在央企全面施行。

去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
见》。作为意见在央企落地落实的配
套文件，办法既紧扣国企工资决定机
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又充分体现央企
经营发展特点，强调将出资人依法调
控和企业自主分配有机结合。

办法明确，按照“一适应，两挂
钩”原则，央企工资总额预算主要按
照效益决定、效率调整、水平调控三
个环节决定。工资总额预算与利润
总额等经济效益指标的业绩考核目
标值挂钩，引导企业通过完成高质量
发展目标，带动职工工资总额合理有
序增长；工资增长还应根据劳动生产
率等指标对标情况进行调整，突出引
导企业提高效率的管理导向。

同时，国资委还将按照有关部门
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对非竞争类国企

的工资调控要求，对部分工资水平偏
高、过高的行业与企业，尤其是主业不
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工资
增长过快的情况进行适当约束，确保
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公平
合理、规范有序。对央企承担重大专
项任务、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等特殊事
项的，办法明确将予以适度支持。

办法明确对央企工资总额实行分
类管理。将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管理
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全部主业处于充
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央企，由

企业董事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年度工
资总额预算，国资委由事前核准转为
事前引导、事中监测和事后监督；对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
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央企和以提供公
共产品或服务为主的公益类央企，工
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制管理。

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试点的中央企
业，办法提出可以探索实行更加灵活
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投100万元年赚12万元，号称国外有矿山，稳赚不赔……

揭秘以黄金理财为名的非法集资骗局
新华网消息 投100 万元年赚12 万元，号称国外有矿山，稳赚不赔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终审宣判一起涉及3824名投资者、
涉案额逾36亿元的黄金理财特大非法集资案。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集资骗局披着“发展经济”的外衣，打着响应国
家政策等旗号，让不少投资人中了招。

2014年 8月，刘某听说在沈
阳华玉黄金贸易有限公司参加黄
金理财，月月有利息，投100万元
一年可挣12万元。受此诱惑，刘
某四处筹钱借来20万元投资。然
而对方承诺的“每月返还2分利”
只兑现了半年左右，2015年1月
初返利中断，刘某血本无归。

2015年1月20日，数百名投
资者来到华玉公司讨说法，发现人
去楼空，“华玉黄金”案浮出水面。

据了解，沈阳华玉黄金贸易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注册
地设在沈阳市沈河区。登记经营
范围为黄金制品、珠宝首饰销售及
收购、商务信息咨询等。李淑敏为
公司股东、行政经理，刘旭为财务
总监助理。

2012年6月至2014年8月，

在不具有金融机构资质的情况下，
公司以购买黄金为名，以每月
1.5%至3.5%的高利息为诱饵，虚
构将资金投资于矿山、股权、公司
要上市等事实公开招揽集资。

经确认，华玉公司累计诈骗
3824名投资人共计36亿余元，案发
前返还27亿余元。扣除已支付的利
息及受害人所持有的黄金价值，该公
司实际骗取被害人5.3亿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华玉公司
及被告人李淑敏、刘旭的行为，均已
构成集资诈骗罪，经纪人冯硕等19
人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冯硕供述，经纪人的工作是拉
客户买黄金，有顾客来公司就细致
讲解如何买黄金获利。“大约有60
个人来找我投资，每人平均投20万
元左右，一共得到提成款20万元。”

据了解，“华玉黄金”有两种理财
模式。一种是投资人买走黄金，公司
返利给投资人。例如，以高于市价的
价格购买黄金，投资人自己拿走，公司
再“原价回购”并如期返利给投资人，
利息约2%。还有一种返利更高的模
式“黄金托管”，投资者手里没有黄金，
公司托管，利息再加1.5个百分点。

华玉公司主要利用三招营销模
式对投资者进行“洗脑”。

第一招，豪华装修、做大排场营
造“实力”。华玉公司选址在沈阳最
繁华的中街商圈，周围银行、证券公
司、黄金交易市场比比皆是。为了彰
显实力，公司在装修方面下了功夫，
总共三层楼，装修豪华，水晶灯、真皮
沙发、实木家具显得十分气派。

2014年12月，华玉公司在一家大
酒店办了一个聚会，请了不少大额投资
者。“我其实不算大额投资者，我看到有
投资1000万元的，只是我做得比较
早。”一名张姓投资者告诉记者，当天现
场签订单的不少，很多投资者看到那场
聚会的排场后，都追加了投资。

案发后，很多投资者不敢相信
“华玉黄金”崩盘的消息，“装修这么
豪华、这么正规的公司，怎么说黄就
能黄呢？”

第二招，只说回报不提风险，甚

至宣称响应国家发展政策。只要走
进华玉公司的大门，投资者很容易被
高息诱惑。而且，公司还打着“响应
各项发展政策”“发展经济”“顺应理
财新趋势”等旗号，给投资人一种值
得信赖的假象。

一名涉案经纪人透露，老板培训
员工时再三叮嘱，要不停灌输“高回
报”这个概念，如果有客户问及风险，
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信誓旦旦。几个
回合下来，多数投资人就会被“洗脑”。

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6年的华玉公司经纪人金宝华
说，因为看到公司有工商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并一再声称“买黄金对个人对
社会都有好处”，她出于信任，不仅投
了钱，最后还加入公司成为经纪人。

第三招，带客户出国考察增加可
信度。据了解，投资数额较大的投资
者，多数都被华玉公司带出国考察。
一路吃喝游玩，全程免单。还没等到
目的地，投资者已经感觉在情感上亏
欠了老板，所以到了所谓的矿山也只
是蜻蜓点水随便看看。

受害人才某说：“我一共投了
541万元，李淑敏说过华玉的业务很
可靠，属于政府招商引资企业。”结
果，这些投资者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岛
玩了两天半，根本没有去考察项目。

受访人士认为，类似“华玉黄金”案
件，在一些地方也时有发生。实施此类
非法集资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多以响
应各项发展政策为名，或打着“发展经
济”“顺应理财新趋势”等旗号，给投资
人一种项目符合宏观政策的错觉。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周维强表示，
类似“华玉黄金”的非法集资案件套
路升级，经常披着光鲜的外衣。这类
犯罪不同于一般的非法集资行为，迷
惑性更强，危害性更大。

记者在追踪调查中发现，此案与
当前比较多发的专门针对老年人的
非法集资案件不同，受害人多是有经
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的人，不少人常年
搞投资理财。他们之所以“中招”，除
了赚快钱的心理驱动，设局者把黄金

理财与“带动经济”挂钩，符合一般人
的认知，的确很具欺骗性。

警方表示，“华玉黄金”案件也暴
露出监管不足。办案法官和检察官
表示，工商机关除了注册，对公司的
后续运作、经营也要跟踪掌握。此
外，金融部门也应加强监管。

周维强等认为，华玉公司这样的
非法集资企业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
秩序。建议设立预警机制，建立工商、
金融、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网络，畅
通信息传输渠道，将监督端口前移。

另外，专家建议加强非法集资类案
件的法制宣传。警方提醒，投资者要认
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
力，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远离所
谓“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

号称投100万元一年挣12万元，
黄金理财非法集资逾36亿元

揭非法集资营销术：三招成功“洗脑”

有经验的投资者也要警惕陷阱，
应加强部门联动信息共享


